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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916      证券简称：高速物流     主办券商：兴业证券 

 

福建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向银行申请贷款 

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公司拟向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（大写：壹亿伍

仟万元整）的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，主要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银行贷

款及支付物业后期装修、维护、改造及发展物流信息服务业务等，期

限不超过 7年。拟申请的前述额度、用途及期限范围内的银行贷款，

以公司 1#仓库整座、2#仓库整座、3#仓库整座、4#仓库整座、总部

办公大楼整座、零担办公楼整座、分拣包装车间整座及其土地使用权

提供抵押担保；实际控制人吴诗辉及其配偶陈东美提供连带责任担

保；公司股东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其股权比例为 5810

万元（大写：伍仟捌佰万元整）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具体事项以

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准。 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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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诗辉直接持有公司 12,500.00万股的股份，占公司股本总额

的 48.49%，现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，系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；陈东美为吴诗辉的配偶；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

有公司股份 10,000.00万股、股份比例为 38.79%，董事陈湘、林闽

榕分别持有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.00%和 5.00%的股权。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6年 5月 27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（公告编

号：2016-002），审议关于《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》

的议案，公司拟向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（大写：

壹亿伍仟万元整）的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，拟申请的前述额度、用途

及期限范围内的银行贷款，以公司 1#仓库整座、 2#仓库整座、 3#

仓库整座、 4#仓库整座、总部办公大楼整座、零担办公楼整座、分

拣包装车间整座及其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；实际控制人吴诗辉及

其配偶陈东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；公司股东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按照其股权比例为 5800 万元（大写：伍仟捌佰万元整）额度提

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并提交了公司 2016年 6月 15日召开的 2016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（公告编号：2016-015）。 

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已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，但由于工

作人员失误，导致相关公告对关联交易披露金额出现错误。为进一步

规范信息披露、完善公司治理，公司对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。 

2017 年 4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,以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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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4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

关于《关于补充确认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关联交

易》的议案，并拟提交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核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吴诗辉 
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迎

春园 1座 504号 
- - 

陈东美 
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迎

春园 1座 504号 
- - 

福州深深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 

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92

号华源大厦 1101、1102

室 

有限责任公司

(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) 

林闽榕 

(二)关联关系 

吴诗辉直接持有公司 12,500.00万股的股份，占公司股本总额

的 48.49%，现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，系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；陈东美为吴诗辉的配偶；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

有公司股份 10,000.00万股、股份比例为 38.79%，董事陈湘、林闽

榕分别持有福州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.00%和 5.00%的股权。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拟向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（大写：

壹亿伍仟万元整）的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，主要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

银行贷款及支付物业后期装修、维护、改造及发展物流信息服务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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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期限不超过 7年。 

（二）担保方式如下： 

拟申请的前述额度、用途及期限范围内的银行贷款，以公司 1#仓

库整座、2#仓库整座、3#仓库整座、4#仓库整座、总部办公大楼整座、

零担办公楼整座、分拣包装车间整座及其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；

实际控制人吴诗辉及其配偶陈东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；公司股东福州

深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其股权比例为 5810万元（大写：伍仟

捌佰万元整）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，关联方未收取公司担保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所担保的贷款用于公司业务经营需要，关联方担

保行为是拟贷款方银行要求的，系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。本次关联

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务的开展，且公司不需向关

联方支付任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从银行取得贷款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

和业务发展有积极的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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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会董事确认的《福建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

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福建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20日 


